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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目的：          投资（默认）       其他       交易性质：       投资（默认）      其他    交易的实际受益人：        本基金账户持有人（默认）       其他

、理财产品 。

1、本人/本机构已详细阅读了有关基金的基金合同、发售公告、最新招募说明书、业务规则、投资人权益须知等文件，并充分理解上述文件的法律涵义。
2、本人/本机构已详细阅读了有关基金的最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，确认了解相关内容，并充分理解上述文件的法律涵义。
3、本人/本机构愿意遵守上述文件的相关条款，承诺所提供的所有信息均真实有效，并自愿履行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各项义务。
4、本人/本机构承诺用于购买基金产品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。
5、本人/本机构填写本表时承诺涉及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区分、风险承受能力评价的各项要素均未发生变更，不影响对于本人/本机构的投资者类型判断

结果和风险承受能力评价结果。
6、本人/本机构已明确知悉所属的投资者类型、所投资产品的风险等级以及该产品风险等级与本人/本机构风险承受能力互相匹配。
7、本人/本机构已详细阅读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官网“个人信息保护政策”中的相关内容，充分理解该文件中的相关内容，同意并接受个人信息保护政策
的全部内容。　

1、特别提示：请在填写此表前，仔细阅读本公司旗下基金的《基金合同》、最新的《招募说明书》、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》、投资人权益须知、相关业务规则及
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官网公示的“个人信息保护政策”中的相关内容。

2、请用黑色、蓝色或签字笔详细、准确、完整填写下列相关信息、以确保您的权益。任何涂改需加盖公章或授权人签章证明。
“★”表示为必填选项。



客服热线：400-606-6188     直销中心电话：021-20892066 　交易传真：021-20892080

地址：上海市静安区中山北路909号12楼    公司网址：www.xyamc.com    邮编：200070

鑫元

披

投资者当日的认（申）购资金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（申购15:00前，认购17:00前）到达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指定直销资金

收款账户。特殊情况下未能到帐的，投资必须及时提供认（申）购资金在当日上述时点（申购15:00，认购17:00）之前从其银

行账户划出的证明文件，且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已在（申购15:00，认购17:00）前收到投资者的业务申请资料。投

资者认（申）购资金到账时间（或者认（申）购资金从其银行账户划出时点）超出上述时点或者当日未能提供相关证明文件

的，投资者的当日交易申请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受理，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不对相应资金的利息损失承担任何责任。

10

鑫元

1、本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，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发行的基金所作的任何决定，均不表明其对该基金

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的判断和保证，亦不表明该基金没有风险。

2、本公司承诺将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为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，但不保证一定盈利，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

3、投资有风险，投资者在办理本公司基金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基金的基金合同、招募说明书、发售公告、业务规则及投资者权

益须知等法律文件及其它有关基金信息。

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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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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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1164829013354110

98840078801800006354

121911551110705

03070124850000016

31001550400050040326

216200100103124534

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世纪金融大厦支行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金桥支行

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

南京银行上海浦东支行

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
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

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121911551110001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




